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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农村土地整理中土地权属调整问题研究

胡昱东，吴次芳’

(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杭州 310027)

摘要：从分析我国当前土地整理及其权属调整立法与运行机制的现状入手，分别就农村土地整理中土地承

包经营权的调整，农村宅基地权属的调整以及整理后新增土地的发展权配置等问题进行了探讨。并从完善土地整

理立法、健全土地权属调整运行机制以及注重土地权属调整中农民权益保护等方面提出了相关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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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农村土地整理的深入开展，土地权属调整

作为土地整理过程中的核心内容，也愈来愈受到人

们的关注。土地整理权属调整的实质是各土地权利

人利用整理前在整理区土地上所拥有的权利，通过

土地整理参与者公认的权属调整转换机制，按照土

地整理参与者公认的原则和标准，合法地换回整理

后土地上的相应权利的过程。[13

一、土地整理中土地权属调整

问题概述

(一)土地整理及其权属调整立法现状

土地整理及其权属调整的相关立法，在现行法

律和行政法规中呈分散规定状态，没有形成完整的

法律制度体系。而土地整理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

程，权属调整更是牵涉到各方的利益，因此完整的土

地整理及其权属调整的法律制度体系应该包括民事

法律制度、经济法律制度和行政法律制度。[22

1．土地整理及其权属调整民事法律制度立法现

状。土地整理及其权属调整的民事法律制度主要体

现为民法中的土地物权法律制度，包括土地所有权

制度和土地他物权制度。虽然《物权法》和《民法通

则》等法律规定了土地所有权、使用权以及农村土地

承包经营权等一系列土地权利，但土地物权体系并

不完善，农村集体土地权利设定过于简单，对于在农

村集体土地使用权基础上产生的空间权、建筑权、耕

作权等土地权利均未涉及，而且对于农村集体土地

使用权的抵押、流转限制过多。

2．土地整理及其权属调整经济法律制度立法现

状。随着土地整理由私人为主的自发行为逐渐转变

为以政府为主的社会化活动以来，作为在经济法体

系中起主导作用的宏观调控法，也不断地介入到土

地整理过程中，二战以后土地整理的宏观调控法在

西方国家纷纷出台。[3]而我国目前尚未颁布完整统

一的土地整理法，现行法律法规对土地整理过程中

诸多方面缺乏明确规定。首先，国家在土地整理中

的义务和责任没有得到明确；其次，对于土地整理规

划、土地权属调整规划如何与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相

衔接等问题没有明确规定；第三，对于参与土地整理

的社会公共机构没有明确规定，土地整理的公众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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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性较差。

3．土地整理及其权属调整行政法律制度立法现

状。完善的地籍管理、统一的土地权属登记是土地

权属调整工作得以顺利开展的重要基础。但由于受

部门管理体制等多种因素的影响，我国至今未建立

起专业化、规范化、属地化的农用地权属统一登记管

理制度，农民的土地财产权利仍然没有得到具有国

家统一法律效力的严格登记，土地登记缺乏应有的

不动产物权设立的公示功能，许多权属纠纷并未通

过权属登记管理予以有效地解决。

(二)土地整理权属调整运行机制现存问题

在当前土地整理主要由政府推进，整理资金基

本由政府投入的情况下，国家和各级行政机构必然

在土地整理及其权属调整中起主导作用。同时在相

关法律、制度环境尚未健全的情况下，土地整理权属

调整运行机制存在着以下问题：

1．参与实施土地整理权属调整的机构职责分工

不明确。根据《土地管理法》以及国土资源部有关文

件规定，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在土地整理中的定

位是指导部门，具体实施土地整理的是“土地整理专

门机构”。在实践中“土地整理专门机构”主要指各

省、市国土资源厅(局)下属的“土地整理中心”，其性

质是“国土资源厅(局)负责土地开发整理工作的直

属事业单位”，两者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造成

了土地整理的指导部门与执行部门之间分工不明、

职责不清。此外，在土地整理项目开展过程中，还包

括项目可行性研究编制机构、项目权属调整的设计

机构、预算编制机构、工程施工和监理机构等土地整

理从业机构的参与，法律对于它们的职责也没有做

出明确规定。

Z．土地整理中权属争议处理机构设置不明确。

2002年12月修订的《土地权属争议调查处理办法》

第四条规定：“县级以上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负责

土地权属争议案件”，同时该办法第十四条又规定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争议案件”应适用《农村土地

承包法》第五十一条的规定，即当事人可以向农村土

地承包仲裁机构申请仲裁。虽然《农村土地承包法》

提出了“土地承包仲裁机构”的概念，但对其职责范

围、机构设置，仲裁程序等涉及实际操作的重要内容

都没有做出具体规定。

3．土地整理中权属调整争议缺乏司法救济途

径。根据物权法精神，物权纠纷只能通过法律途径，

不能通过行政裁决或行政处理的方式。[43而国土资

源部在《关于做好土地开发整理权属管理工作的意

见》中规定：“对权属调整方案有异议的土地所有权

人、使用权人，经协商不能解决的⋯⋯争议由当地人

民政府调处”。可见我国目前对于土地整理中土地

权属争议的处理，采取的仍然是使之纳入到行政处

理和行政复议的救济途径．实行行政复议前置的做

法，土地权属争议的解决尚未完全司法化。

4．公众参与制定土地整理权属调整方案缺乏法

定程序保障。土地权属调整方案的产生是一个民

主、开放的过程，应该通过公众参与、咨询与听证等

公开、民主的决策程序来予以保障。而现行法律法

规只是对公众参与制定土地整理权属调整方案作了

原则性规定，如“土地权属调整方案应征得2／3以上

土地权利人的同意，土地权属凋整方案应当在有关

乡(镇)、村进行公告”等，而至于那些对土地权属调

整方案有异议的土地所有权人和使用权人应如何行

使其申诉权利，土地整理机构如何听取公众意见，修

改并完善土地权属调整方案等方面缺乏具体可操作

的程序性规定。

二、农用地整理中土地承包

经营权的调整

(一)多部门管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登记管

理现状

由于现行的《土地管理法》、《土地登记办法》等

法律、法规均未对农村土地中面积占主导地位和土

地权利人众多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登记发证工作做

出具体规定，在实践中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登记是根

据行政管理的归属来划分的，按照耕地、林地、牧草

地，水域等不同的土地利用类型来选择不同的登记

机关。登记机关的不统一，必然造成过分强调土地

登记在行政管理方面功能，弱化了其对于物权公示

作用，同时土地登记簿和土地权属证书的不统一，也

必然导致土地登记的标准、口径、效力等不统一，造

成土地权属关系的混乱。

(二)多元化发展：我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制

度安排现状

20世纪70年代末期以来，随着国家从农村基

层制度建设领域的逐步退出以及乡村社区权利的加

万方数据



8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第9卷

强，我国农村土地自发性的制度创新带来了千差万

别的农地制度oIs]作为典型农地使用制度创新的土

地承包经营制度，也不可避免地在此过程中逐步走

向多元化。“均田承包”虽然满足了“公平”的需要，

但却始终面临着人口增减带来的土地再次分配的压

力以及由于制度预期不足而带来的土地利用效率不

高的问题。同时由于我国农村地区幅员辽阔，各地

客观存在的区域经济和历史文化背景差异，都成为

了土地承包经营制度多样化创新的动力与诱因。当

前我国土地承包经营制度主要有均田承包制模式、

贵州湄潭模式、规模经营模式、土地股份合作制模

式、土地租赁模式以及土地反租倒包模式等六种

模式。

(三)简单化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调整规则

现状

相对于现实中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制度安排的多

元化，现行农地整理中土地承包经营权调整的规则

显得过于简单划一。根据国土资源部《关于做好土

地开发整理权属管理工作的意见》的规定：对需要调

整的土地使用权、承包经营权，位置应尽量与开发整

理前保持一致或大致相当。相应地，各地在制定土

地开发整理权属管理具体办法时也纷纷体现了这一

原则。此外，虽然土地承包人能够根据自身的意愿

进行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调整，但仍需要通过乡人民

政府和县级农业行政主管部门的批准。笔者认为过

于简单化的调整原则以及附加的限制性规定不能适

应当前农村社会、经济发展状况普遍存在较大差异

的现状。

三、农村建设用地土地权属调整中

农民权益的保护

现阶段农村建设用地整理可分为农村居民点整

理和农村工矿废弃地整理，而目前主要开展的是农

村居民点整理。农村居民点整理过程中的土地权属

问题，主要涉及农村宅基地的调整以及在调整过程

中农民权益的保护。

l一)“宅基地的可继承性”与“一户一宅政策”的

矛盾

根据继承法的规定，农村住宅能够被合法地继

承。由于我国实行“地随房走”的原则，在住宅被继

承的同时，宅基地的使用权也自然地被继承了，因此

就客观存在着一户可能拥有多处宅基地的情况。由

于土地资源的有限性以及新增人口对宅基地需求的

压力，《土地管理法》和《关于加强农村宅基地管理的

意见》中都明确了农村宅基地“一户一宅”的原则。

因此“宅基地的可继承性”与“一户一宅政策”之间产

生了矛盾。

(二)农居点整理的特例——“城中村”改造中土

地权属的调整

在当前“城中村”改造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要涉

及到土地权属的调整，包括宅基地权属调整和其他

集体建设用地权属调整，且该土地权属调整是单向

的、不可逆的过程，即土地由集体所有变为国家所

有。而对“城中村”的改造的原因是“城中村”的土地

利用规划、建设规划不符合城市总体规划的要求，这

并不能成为土地权属调整的理由。因此在“城中村”

改造过程中，集体土地权属的调整模式值得关注。

四、新增土地权属调整中农村土地

发展权的配置

土地发展权的基本观念就是发展土地的权利，

是一种可与土地所有权分割而单独处分的财产

权o E63我国农村土地发展权应该包括农用地发展权，

农村建设用地发展权以及未利用土地的发展权。当

前在农村土地整理的实施过程中，我们应当关注农

用地整理中和农村建设用地整理中新增土地的发展

权问题。

(一)农用地整理中关于新增土地相关规定分析

根据《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十八条以及国土

资源部在关于贯彻执行《土地管理法》和《土地管理

法实施条例》若干问题的意见等相关规定，“土地整

理新增耕地面积的百分之六十可以用作折抵建设占

用耕地的补偿指标⋯⋯有偿转让给其他需要履行占

补平衡义务的用地单位”，其核心内容就是农用地的

土地发展权向建设用地使用者的有偿转让，实质上

就是年度许可的土地发展权配额指标在不同土地使

用者之间和不同地区之间的转让。我们认为对《土

地管理法》中所规定的土地整理“谁投资，谁收益”的

原则，应该作广义理解。所谓“投资”不仅是指资金

的投入，也应该包括农村土地的投入。因此农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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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权的转让费用也应该在新增建设用地土地有偿

使用费的分配中有所体现，否则将会损害农村集体

的合法权益。

(二)农村建设用地整理中关于新增土地相关规

定分析

2004年10月颁发的《国务院关于深化改革严

格土地管理的决定》中提出了“鼓励农村建设用地整

理，城镇建设用地增加要与农村建设用地减少相挂

钩”的要求。根据此项规定，通过农村建设用地整理

产生的新增土地，只能作为耕地用途，这对农村建设

用地发展权造成一定的限制与影响。首先，“挂钩”

政策限制了新增人口宅基地使用权的获得机会。由

于宅基地是基于成员权而取得的，带有福利性质的

“份地”，未来新增的农村人口完全有理由和资格申

请符合国家标准的宅基地。其次。在一定程度上占

用了农村集体建设用地的指标，不利于农村集体经

济的发展。

五、农村土地整理中土地权属

调整的对策与建议

(一)完善土地整理及其权属调整法律体系，加

强土地整理权属调整机制建设

1．制定以“授权性法律规则”为主的土地整理及

权属调整法律、法规体系o[73首先任何部门的法律规

则都兼有义务性规则和授权性规则，而且在现代法

律中，授权性规则占居首要地位哺1；其次由于土地整

理权属调整直接关系到农民的切身利益，如果过多

地强调义务性规范，在集体土地所有权主体虚位的

情况下会出现行政权的过度膨胀与滥用，从而损害

农民的合法权益。因此土地整理及其权属调整的法

律、法规应采用以授权性规则为主的立法方式，以激

发民众参加土地整理的主动性。

2．进一步完善土地物权体系。虽然物权法已经

颁布并实施，但物权法只是规范物权的基本法律，并

非物权法律体系的全部。因此我国物权体系的完

善，仍然需要通过在实践中制定和修改相关配套法

律法规来完成。同样地，土地物权体系也需要在发

展中逐渐完善，以期对国家土地所有权和集体土地

所有权范围的界定、集体土地所有权的内涵以及集

体土地流转等重大问题做出明确的规定。

3．加强登记立法，统一登记机构。虽然《物权

法》已经对不动产登记做出了规定，但是大量的具体

规则仍需要专门的不动产登记法来明确，此外现行

《土地登记办法》只是国家行政机关的规范性文件，

法律效力层级较低，因此急需制定《土地登记法》以

结束现行土地登记“政．出多门”的局面。此外，在当

前土地登记技术和方法不成为主要障碍的前提下，

应该以土地行政管理机构为基础，建立统一的土地

登记机构。

4。明确土地整理权属调整与权属争议处理的机

构设置。通过立法明确土地整理实施过程中各个相

关部门及机构的运行章程、技术标准和行业规范，同

时通过修法，改变现行立法中不同法规对土地权属

纠纷处理的模糊与矛盾之处。

5．加强公众参与的组织机构和制度保障建设。

土地整理中公众参与的组织机构除了有土地行政主

管部门主导的非常设机构(如土地整理规划公众随

访中心、热线电话等)以外，还应该包括“民间组织”。

根据我国农村实际，“民间组织”的构建要和村集体

经济组织、村委会等灵活地结合起来。此外还要通

过建立民意调查制度、信息公开制度、听证会制度、

公民请愿制度等一系列程序性制度，保障土地整理

及其权属调整中公众的有效参与。

(二)建立因地制宜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调整

模式

正确处理土地承包经营权稳定与流转的关系，

根据各地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因地制宜地制定不同

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调整模式。在经济较发达的地

区，可按自愿原则，将分户承包的土地适度集中，以

促进农业集约化经营，加快农村现代化建设进程。

此外建议取消乡人民政府和县级农业行政主管部门

对土地承包经营权调整的批准限制，改“批准制”为

“备案制”，给予农民更多的自主权。

(三)加强农村居民点整理中农民权益的保护

1-实行“一户一宅、合理补偿”政策。公民只能拥

有一处宅基地，只是就申请而言，法律不应当禁止公

民通过继承等方式取得两处以上宅基地使用权的行

为。出于对公民财产权利的保护，宅基地在被继承房

屋的存续期间，可以保留；但如果出现房屋损毁或发

生土地整理项目的情况下，应该执行“一户一宅”的政

策，并且对于现存房屋的价值进行合理地补偿。

万方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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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城中村”改造中集体土地权属调整的两种模

式。在“城中村”改造过程中，除因公共利益而需要

对集体土地进行征用以外，不应该改变土地集体所

有的性质，以保护农民的权益。否则国家应该从土

地所有制改变而产生的土地增值收益中留出合理的

部分，用于建立村民社会保障体系与职业培训体系。

(四)建立土地整理中新增土地发展权的合理配

置模式

笔者对新增土地发展权的配置作如下建议：首先，

将新增耕地折抵建设用地指标的转让费用在国家、土

地整理投资者以及农村集体之间进行合理分配，真正

体现“谁投资，谁收益”的原则。其次，将农村建设用地

整理中新增土地的用途按比例划分：部分新增土地必

须作为耕地，以保障耕地总量动态平衡；其余土地则由

农村集体自行确定其用途，如果作为耕地的，还可以参

照农用地整理的做法，折抵一定比例的建设用地指标，

并将指标转让费用再进行合理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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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paper analys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legislation and operational mechanism about the land con—

solidation and land ownership readjustment，probing the land ownership adjustment problems in rural land consoli-

dation，such as adjustment of land contracting management fight and rural residential land。allocation of newly

added land development fight allocation．It puts forward suggestions from the following aspects：perfecting legisla-

tion and land ownership adjustment mechanism，laying stress on farmer rights protection in land consolidation，etc．

Key words：rural land consolidation；the adjustment of land ownership；farmers’rights protection

万方数据



我国农村土地整理中土地权属调整问题研究
作者： 胡昱东， 吴次芳， HU Yu-dong， WU Ci-fang

作者单位： 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杭州,310027

刊名：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英文刊名： JOURNAL OF NORTHWEST A&F UNIVERSITY(SOCIAL SCIENCE EDITION)

年，卷(期)： 2009，9(1)

引用次数： 0次

  
参考文献(8条)

1.余振国.吴次芳 我国土地整理权属调整的机制建设研究[期刊论文]-南京农业大学学报 2003(02)

2.韩松 论土地法律制度体系 1999(05)

3.郭洁 土地整理过程中宏观调控法律问题研究[期刊论文]-中国法学 2003(06)

4.高富平 中国物权法:制度设计和创新 2005

5.姚洋 中国农地制度:一个分析框架 2000(02)

6.孙弘 中国土地发展权研究:土地开发与资源保护的新视角 2004

7.郭洪泉 我国农村土地整理的法律思考[期刊论文]-中国土地科学 2001(01)

8.张文显 法理学 1999

 
相似文献(0条)

 

 
本文链接：http://d.g.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xbnlkjdxxb-sh200901002.aspx

下载时间：2010年5月30日

http://d.g.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xbnlkjdxxb-sh200901002.aspx
http://g.wanfangdata.com.cn/
http://s.g.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e8%83%a1%e6%98%b1%e4%b8%9c%22+DBID%3aWF_QK
http://s.g.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e5%90%b4%e6%ac%a1%e8%8a%b3%22+DBID%3aWF_QK
http://s.g.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HU+Yu-dong%22+DBID%3aWF_QK
http://s.g.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WU+Ci-fang%22+DBID%3aWF_QK
http://s.g.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Organization%3a%22%e6%b5%99%e6%b1%9f%e5%a4%a7%e5%ad%a6%2c%e5%85%ac%e5%85%b1%e7%ae%a1%e7%90%86%e5%ad%a6%e9%99%a2%2c%e6%9d%ad%e5%b7%9e%2c310027%22+DBID%3aWF_QK
http://c.g.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xbnlkjdxxb-sh.aspx
http://c.g.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xbnlkjdxxb-sh.aspx
http://s.g.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e4%bd%99%e6%8c%af%e5%9b%bd%22+DBID%3aWF_QK
http://s.g.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e5%90%b4%e6%ac%a1%e8%8a%b3%22+DBID%3aWF_QK
http://d.g.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njnydxxb200302027.aspx
http://c.g.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njnydxxb.aspx
http://s.g.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e9%9f%a9%e6%9d%be%22+DBID%3aWF_QK
http://d.g.wanfangdata.com.cn/ExternalResource-xbnlkjdxxb-sh200901002%5e2.aspx
http://s.g.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e9%83%ad%e6%b4%81%22+DBID%3aWF_QK
http://d.g.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zgfx200306011.aspx
http://c.g.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zgfx.aspx
http://s.g.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e9%ab%98%e5%af%8c%e5%b9%b3%22+DBID%3aWF_QK
http://d.g.wanfangdata.com.cn/ExternalResource-xbnlkjdxxb-sh200901002%5e4.aspx
http://s.g.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e5%a7%9a%e6%b4%8b%22+DBID%3aWF_QK
http://d.g.wanfangdata.com.cn/ExternalResource-xbnlkjdxxb-sh200901002%5e5.aspx
http://s.g.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e5%ad%99%e5%bc%98%22+DBID%3aWF_QK
http://d.g.wanfangdata.com.cn/ExternalResource-xbnlkjdxxb-sh200901002%5e6.aspx
http://s.g.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e9%83%ad%e6%b4%aa%e6%b3%89%22+DBID%3aWF_QK
http://d.g.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zhonggtdkx200101011.aspx
http://c.g.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zhonggtdkx.aspx
http://s.g.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e5%bc%a0%e6%96%87%e6%98%be%22+DBID%3aWF_QK
http://d.g.wanfangdata.com.cn/ExternalResource-xbnlkjdxxb-sh200901002%5e8.aspx
http://d.g.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xbnlkjdxxb-sh200901002.aspx

